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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瑪格羅蘭（Maclaren）公司召回嬰幼兒手推車 標檢局提醒使用者注意
根據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網站於本年11月9日公布之瑕疵商品訊息，美商瑪格羅蘭（Maclaren USA, Inc., of South Norwalk, Conn.）召回有遮棚之單人和雙人座嬰幼兒手推車約1百萬台。本次召回產品“Maclaren”的字樣印在嬰兒手推車上，型號包括Volo、Triumph, Quest Sport、Quest Mod、 Techno XT、TechnoXLR、Twin Triumph、Twin Techno和Easy Traveller，在美銷售時間為1999年至2009年11月間，召回原因為當消費者收折或打開嬰幼兒手推車時，推車的車架收折關節裝置會切斷或割傷指尖，將危害到幼童。該商品在美國已導致12起手指被切斷的意外。為避免再度發生類似傷害，瑪格羅蘭公司將免費提供一組包覆車架收折關節的保護套。
瑪格羅蘭嬰幼兒手推車之國內進口商翔盛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已經要求美國瑪格羅蘭總公司對於台灣地區購買使用的消費者免費提供相同之保護套供索取，消費者即日起可與購買的零售商或翔盛公司聯繫取得該保護套（翔盛公司客服專線02-8792-4158，網址：http://www.babybus.com.tw）
    本局呼籲消費者，嬰幼兒手推車列屬應施檢驗範圍，選購及使用嬰幼兒手推車時應檢查是否貼有『商品安全標章』，使用前並應詳閱使用說明書與注意事項，確實注意使用安全。另提醒消費者在使用嬰幼兒手推車前，務必詳閱使用說明書及相關注意事項，收折或打開嬰幼兒手推車時注意不可將嬰幼兒置放在手推車上或靠近手推車，使用時不可讓嬰幼兒站立在手推車上，亦不要單獨留置幼童於手推車上無人照顧，並務必使用手推車上安全帶繫緊嬰幼兒，同時勿將重物置於手推車上或掛於把手以免傾倒。
    另呼籲消費者勿隨意購買來路不明手推車商品，如對欲購買之手推車商品是否經過檢驗合格有疑問時，可洽本局詢問（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07-123）。

(標準檢驗局公布市售木手杖、可調式金屬手杖檢測結果
隨著國人的壽命逐年延長，我國自民國82年底即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本局為讓高齡者選購適用且安全的手杖，瞭解市售木手杖、金屬手杖之品質狀況，在全國各地市購木手杖3支、金屬手杖9支共12支手杖樣品，經測試結果，12支市購手杖均不符合國家標準規定。
    本次檢測分別依據國家標準CNS 15191木手杖及CNS 15192可調式金屬手杖就安全性方面執行測試，檢測項目包含「膠頭硬度」、「膠頭溝痕深度」、「膠頭觸地面之內外徑差」、「膠頭內金屬墊片」、「墊片下方橡膠厚度」、「握把材質」、「手杖靜態負載測試」及「中文標示」等項目；另可調式金屬手杖加測「手杖反覆負載測試」及「質量」。檢測結果，有11支的杖端「膠頭硬度」不符合國家標準，其中有3支杖端膠頭的「膠頭溝痕深度」不符合國家標準。另於木手杖方面檢測結果，有 2支杖端膠頭均為弧形接觸地面無溝痕設計，並有1支「靜態負載測試」不符合標準要求，於握把與杖身接合處斷裂。由於人類的骨骼肌力隨著年齡的增加而逐漸老化，肌肉運動的協調度也變差，選擇一支符合高齡使用者需求之手杖確實有其必要性。
    本局提醒消費者選購手杖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握把與杖身間固定是否牢固、外觀有無裂紋出現、手杖長度是否適合使用者高度，及檢視杖端膠頭上之溝痕深度能否達到2mm以上，以有效止滑。
2、檢查購置的木手杖標示，選購符合型式的木手杖等級、其產地及製造商名稱等。
3、檢查購置的可調式金屬手杖標示之製造年份，避免購到老舊不安全產品；產地、產品名稱或批號及製造商名稱等。


(陰雨連綿，標準檢驗局提醒注意除濕機之使用安全
近來陰雨連綿，周圍環境較為潮濕，使得民眾紛紛將家中除濕機拿出來使用，由於近年來仍有消費者在使用除濕機時，不慎引發意外事故，且部分除濕機事故商品係屬先前經業者發布召回訊息之機型，本局特別呼籲，由於目前該等瑕疵除濕機商品召回率仍偏低，為避免再發生除濕機自燃之意外事故，請消費者務必檢視家中除濕機是否為92至94年間產製之三洋、大同、吉普生(雷諾)、富及第(雷諾)、惠而浦、歌林及東元等7種品牌10種機型，或94至95年間產製之大同、三洋、聲寶、東元及西屋等5種品牌16種機型之除濕機，由於這些機型之除濕機之控制基板可能發生自燃危險，請消費者立即停止使用，並儘速聯絡各品牌服務專線辦理召回事宜。詳情可參閱本局網頁「商品安全資訊網」（http://safety.bsmi.gov.tw）中「商品召回」項下之98年6月1日及98年7月30日兩則訊息。
    本局呼籲民眾選購及使用除濕機時，應注意是否貼有「商品安全標章」，並檢視廠商名稱及地址、電器規格（如：電壓、消耗功率）及型號等各項標示是否清楚，如對商品是否經過檢驗合格有疑問時，可洽本局詢問（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07-123）；本局提醒民眾使用除濕機時，一定要注意使用安全，特別是不可以將衣物覆蓋在除濕機上除濕，避免引發火災意外，以保家居平安。使用除濕機時並須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 先檢視產品使用說明書，依使用說明書規定方法使用，並應特別注意產品使用說明書所列之警告事項。
2. 除濕機不可使用於密閉之衣櫥或更衣間，使用時不可將衣物覆蓋在出風口附近。
3. 除濕機使用時，應與牆壁、家俱及窗簾保持適當之距離，以避免通風不良造成機體散熱不易。
4. 除濕機應避免於無人看管或晚上睡覺時使用，若長時間離開使用場所時，應關閉電源，並將插頭拔離電源插座。
5. 濾網應定期清洗或更換，避免因灰塵附著而使進風量不足，進而造成內部零件處於較高溫度環境下運轉，影響其除濕能力且增加危險性。
6. 請定期依使用說明書之清潔保養方法擦拭除濕機外殼與清洗或更換濾網，清潔保養前，切記先將電源插頭拔離插座；擦拭外殼時，應防止水滲入電器內部，以避免危險；濾網清洗後應先將其晾乾後再置入除濕機內使用。
7. 若有故障現象發生，應將除濕機送至廠商指定之維修站維修，切勿自行拆開修理。
    本局呼籲，大家多一分注意，就能減少一分災害發生的可能，經本局檢驗並貼有「商品安全標章」的電器產品，代表該商品符合相關國家標準或國際標準的要求，但民眾使用電器時，仍應注意安全之使用事項，才能確保使用安全無慮。



義務監視員反映件數統計表

（電腦資料統計時間：98年1~12月）
	分局別
	現有

人數
	反映

件數
	有效

件數
	調查

中

	總局
	57
	143
	9
	18

	基隆分局
	38
	263
	23
	3

	新竹分局
	61
	230
	49
	6

	臺中分局
	68
	229
	111
	0

	臺南分局
	55
	422
	62
	21

	高雄分局
	65
	593
	295
	3

	花蓮分局
	21
	228
	78
	3

	合計
	389
	2108
	627
	55



(歐盟2009年第43週通報公布召回中國大陸製多款玩具 標準檢驗局加強查驗
根據歐盟健康與消費者保護理事會非食品類消費商品快速警示系統（Rapid Alert System for non-food consumer products ,RAPEX）2009年第43週通報公布召回中國大陸製售瑕疵玩具訊息5則，德國召回中國大陸製塑膠創意玩具組，召回原因為上述玩具之「鄰苯二甲酸酯類可塑劑含量」超過其限量標準，可能破壞干擾兒童原有內分泌系統的平衡及功能，對兒童身體造成相當的危害性。
    瑞典召回中國大陸製鴨造型笛玩具及西班牙召回中國大陸製手搖鈴玩具，召回原因為上述玩具易脫落出小物件，若幼童誤食，可能有窒息的危險。
     西班牙召回中國大陸製游泳輔助臂環，召回原因為上述商品抗穿刺能力不足，有導致溺水之危險。
     匈牙利召回中國大陸製電子琴玩具，召回原因為上述玩具在最接近帶電之零件間絕緣材料不足，而主電纜未適當地固定在插頭終端，電纜也沒有防止拉扯的保護作用，易造成觸電之虞。
    玩具已列屬應施檢驗範圍，凡進口或國內產製玩具未符合檢驗規定，不得進口或出廠於市面上陳列銷售。本局為維護消費者權益及兒童使用玩具安全，已針對繫案回收之玩具產品系列加強查驗，並辦理全面市場清查及市購類似商品檢驗事宜。為關心市場是否仍流通販售繫案回收商品，請購買到此種或類似商品之民眾向本局通報。
     有關歐盟網站公布召回詳細訊息，本局已摘譯公布於本局網站「商品安全資訊網」（http://www.bsmi.gov.tw）項下，欲知詳細資訊歡迎逕上本局網站或歐盟網站（http://ec.europa.eu/consumers）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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